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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峰、王璐、陈向春、刘汉柱、杨勇、乔升威、李文峰、贾月芹、曹娜娜、

郑明武、王海燕、尹晓博、栾国庆、桑克花、陈曦、何璇、蔡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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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机关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关能源资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的配备要求、能源资源计量管理要求和能源资源计量数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他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3833  商品条码 资产编码与条码表示 

DB11/T 1769  用水单位水计量与统计管理规范 

DB11/T 2223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17167、DB11/T 1769、DB11/T 222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能源资源计量的种类和范围 

计量能源资源种类 

能源资源的种类包括电力、热力、燃气、成品油、水、载能工质等。 

注：载能工质是指由于本身状态参数的变化而能够吸收或放出能量的介质，即介质是能量的载体，例如：水蒸气、

供冷和采暖用冷热水、压缩空气等。 

能源资源计量的范围 

能源资源计量的范围包括以下各项： 

a) 输入机关、功能区（独立建筑）的能源、水及载能工质； 

b) 输出机关、功能区（独立建筑）的能源、水及载能工质； 

c) 机关主要用能设备使用（消耗）的能源、水及载能工质； 

d) 机关自产的能源、回收利用的余能、非常规水等。 

5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 

满足机关能源和水分类、分户计量的要求。 

满足机关能源和水分区、分项计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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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主要用能设备（系统）、主要用水设备（系统）单独计量的要求。 

满足机关实现能源和水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6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一般要求 

6.1.1 应满足 DB11/T 2223中能源监测要求，实现能源和水统计分析、用能水平评价及碳排放计算的

要求。 

6.1.2 采用集中制冷、供热的机关，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时，应配备冷热量计量器具。 

6.1.3 宜满足主要用能设备（系统）运行能效评价的要求。 

6.1.4 宜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计量器具，以满足能源资源计量自检自查要求。 

6.1.5 鼓励配备具有自动采集和远程传输功能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分类计量 

不同品种能源和水应单独计量。 

分户计量 

进出能源资源独立核算机关的各类能源和水应单独计量。 

分区计量 

6.4.1 拥有多栋独立建筑的机关，其每栋建筑的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4.2 机关内能源消耗量（或功率）大于或等于 GB 17167规定的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消耗量（或功

率）限定值的功能区应单独计量。 

6.4.3 机关内数据中心、对外办事大厅、展览大厅、监控中心、调度中心、印刷厂等业务区，其能源

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4.4 机关对外服务及外包场所的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4.5 两个（含）以上在同一栋建筑或同一个区域不同建筑内集中办公的机关，各机关的能源和水消

耗量宜分别计量。 

6.4.6 正在建设或维修改造的区域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分项计量 

6.5.1 充电桩电力消耗量应单独计量，照明系统电力消耗量宜单独计量。 

6.5.2 绿化用水、景观用水、供暖及空调系统补水等应单独计量。 

6.5.3 大型和中型机关的食堂、公共浴室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机关规模的划分见附录 A。 

6.5.4 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功能场所，如制冷机房、锅炉房、生活热水机房、给水泵房、采暖换热站、

大型洗涤间、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间等，其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6.5.5 机关可再生能源、再生水的生产和使用应单独计量。 

6.5.6 承担的市政配套设施及服务，如景观展示、道路清扫、市政绿化等能源和水消耗量应单独计量。 

主要用能用水设备 

6.6.1 大型和中型机关的中央空调制冷机组、热泵机组、锅炉等，其能源消耗量应单独计量，冷却塔

补水量应单独计量。 

6.6.2 除 6.6.1外，符合表 1和表 2要求的用能和用水设备应单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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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机关用电设备功率限定值 

使用时间/(h/a) <400 400～2000 >2000 

额定功率/kW >50 20～50 10～20 

注1：表中a是法定计量单位中“年”的符号。 

注2：对于消防、防汛等应急使用设备，可以不予计量。 

表2 机关用能用水设备（不含电力）能源资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资源种类 成品油 燃气 热力 水 其他能源 

单位 t/h m
3
/h MW m

3
/h GJ/h 

限定值 0.5 100 7 1 29.31 

注1：表中m
3
指在标准状态下。 

注2：29.31GJ相当于1t标准煤。“其他”指某一种能源，而非其他各类能源的总和，应按其能源等价值计算。 

注3：对于可单独进行能源资源计量考核的用能单元（装置、系统、区域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资源计

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注4：对于集中管理同类用能设备的用能单元（锅炉房、泵房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用

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配备率要求 

6.7.1 计算方法 

应汇总并统计已配备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形成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见附录B，

按公式（1）计算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  

 �� = ���� × 100% ······································································· (1) 

式中： 
Rp——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单位为%； 

Ns——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实际配备数量； 

Nl——机关根据第5章和6.1～6.6相关配备原则和要求，应配备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数量。 

6.7.2 配备率要求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为% 

能源种类 
分户计量 分区、分项计量 主要用能用水设备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电力 100 100 95 100 95 100 

热力 100 100 80 100 70 100 

燃气 100 100 100 100 90 100 

成品油 100 100 100 100 95 100 

水 100 100 95 100 85 100 

载能工质 100 100 95 10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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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续） 

能源种类 
分户计量 分区、分项计量 主要用能用水设备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通过可再生能源

自产的二次能源 
100 100 - - - - 

回收利用的余能

资源、再生水 
100 100 80 100 - - 

其他 100 100 90 100 80 100 

注： 分区、分项计量的季节性采暖和供冷用蒸汽、热（冷）水可以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准确度等级要求 

机关配备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表4的要求。 

表4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能源种类 准确度等级要求 
最大允许

误差要求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 Ⅲ级 - 

燃料的动态计量 - 1.0级 -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电力 

0.2S级 - 

Ⅱ类用户 0.5S级 - 

Ⅲ类用户 0.5S级 - 

Ⅳ类用户 1级 - 

Ⅴ类用户 2级 - 

直流电能计量 2级 -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燃气 1.5级 - 

蒸汽 2.5级 -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计量 
加油机 - ±0.3% 

成品油 - ±0.5% 

热（冷）量计量 热（冷）量 2级 - 

水计量 水 2级 - 

压力仪表 压力计量 气态、液态能源资源 2.5级 - 

注： 电能表用户分为五类。Ⅰ类用户为220kV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表，500kV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表；Ⅱ类用户

为110（66）kV~220kV贸易结算用电能表，220kV~500kV考核用电能表；Ⅲ类用户为10kV~110（66）kV贸易

结算用电能表，10kV~220kV考核用电能表；Ⅳ类用户为380V~10kV电能表；Ⅴ类用户为220V单相电能表。 

7 能源资源计量管理要求 

制度 

机关应建立能源资源计量管理制度，内容主要包括： 

a) 能源资源计量管理部门及岗位的职责； 

b) 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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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管理，主要包括器具的新增、使用、维护、报废、更换及周期评估等内
容； 

d) 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报送、保存等； 

e) 能源资源计量管理的自查和改进。 

人员 

7.2.1 机关应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进行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配

备、使用、检定(校准）、维修、报废等管理工作。 

7.2.2 机关应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保存，保证能

源资源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 

7.2.3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人员应具有能源资源计量专业知识，并接受培训。 

7.2.4 机关应建立和保存能源资源计量人员的技术档案。 

器具 

7.3.1 机关应备有完整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台账。表中应包含计量器具管理编号、名称、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生产厂家、出厂编号、测量对象、安装使用位置、状态（合格、在用、停用等），是否强

制管理等，参考格式见附录 C。 

7.3.2 机关应建立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或同等效力文件； 

b)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或同等效力文件； 

c)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或核查记录、可靠性评价报告等； 

d) 计量器具维修保养记录； 

e)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7.3.3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使用环境应满足其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工作条件和测量范围，按照使用说

明书要求正确安装计量器具。 

7.3.4 宜对能源资源计量器具进行唯一标识，标识可采用一维条码或二维码表示,编码规则符合 GB/T 

23833要求。 

7.3.5 属于强制管理范畴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计量技术规范经检定或校准并满足

6.8的要求。 

7.3.6 凡属自行校准且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计量器具，应制定有效可行的制度文件（管理程序、自校

方法等）作为管理依据并自行实施评估管理。 

7.3.7 宜采取适宜措施满足计量器具拆卸送检和现场检测的需要。 

7.3.8 新装、更换及维修的计量器具在使用前应检定或校准，满足 6.8的要求。 

8 能源资源计量数据要求 

应按照 DB11/T 2223要求采集、统计、分析、管理能源资源计量数据，且应能追溯至计量器具示

值。 

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采用规范的表格式样，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

可靠。 

两个（含）以上在同一栋建筑或同一个区域不同建筑内集中办公，且其能源和水不能分别计量的

机关，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应按照 DB11/T 2223要求，优先选择分区、分项计量数据作为分摊基数，并参

考楼层、用能人数、建筑面积、用能设备等因素，确定合理可行的分摊依据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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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原始记录保存期限应不低于 3年。 

有条件的机关宜建立能源资源在线监测系统，实现能源资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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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机关规模分类表 

表A.1 机关规模分类表 

类别 建筑面积/m
2
 

大型机关 ≥20000 

中型机关 5000～20000 

小型机关 ≤5000 

注：对于拥有多个办公区的机关，建筑面积指单个独立办公区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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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表B.1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办公区名称：                                                                                                            单位为台 

类型 级或项的名称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 

电能表 燃气表 水表（水流量计） 热量表 其他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分户计量 
进入能源独立核算机关           

转供其他单位           

分区计量 

办公区域 

（满足6.4.2能耗限定值） 
  - -       

会议区域 

（满足6.4.2能耗限定值） 
  - -       

资料室、档案室 

（满足6.4.2能耗限定值） 
  - - - -     

对外办事大厅、展览大厅   - - - -     

监控中心、调度中心   - - - -     

数据中心   - - - -     

文印中心   - - - -     

对外服务/外包区域           

正在建设或维修改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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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续） 

类型 级或项的名称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 

电能表 燃气表 水表（水流量计） 热量表 其他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应配数量 实配数量 

分项计量 

电动汽车充电桩   - - - - - -   

绿化用水、景观用水、供暖及

空调系统补水 
- - - -   - -   

食堂、浴室 

（大型和中型机关） 
          

制冷机房           

锅炉房、采暖换热站           

给水泵房、生活热水机房           

大型洗涤间、餐厨垃圾处理设

备间 
          

市政配套设施           

其他           

主要用能设备 

中央空调制冷机组           

热泵机组           

锅炉           

其他           

其他项目 

可再生能源项目   - - - -     

余能回收利用项目   - - - -     

非常规水利用项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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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台账模板 

表C.1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台账 

序号 
管理 

编号 
名称 

型号 

规格 

准确度

等级 

生产 

厂家 

出厂 

编号 

测量 

对象 

安装使

用位置 

状态 是否强

制管理 
备注 

合格 在用 停用 

1              

2              

……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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